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在青岛市郑州路

４３

号橡胶谷

Ｂ

栋

２１５

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８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２０１

，

２６４

，

０４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杜玉岱先生主持。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含董事会秘书）及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以普通决议形式作出如下决议：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一

《关于对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

有限公司新增资金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２０１

，

２６４

，

０４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二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１

延万华

２０１

，

２６４

，

０４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任帆

２０１

，

２６４

，

０４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

本次会议经公司的法律顾问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的马焱律师、李茹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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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青岛市郑州路

４３

号橡胶谷

Ｂ

栋

２１５

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提前

３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

董事

１３

人，会议由董事长杜玉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

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延万华先生和任帆先生为公司新任董事，至此，公司共有董事

１３

名。 根据《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

名。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选举延万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毛庆文先生已自愿辞去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现战略委员会成员为杜玉岱先生、鞠洪振先生，其中杜玉岱

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保证战略委员会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拟选举延万华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詹立雄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砚财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志慧女士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７９

，

８０４

，

６５５．４８ ３２４

，

８４４

，

８７２．９６ １６．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３０６

，

５０６

，

１４６．００ ２８７

，

２５５

，

１８５．５０ ６．７％

股本（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３．８３１３ ７．１８１４ －４６．６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７

，

４０５

，

９９３．０３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０．２１７６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０７

，

６０５

，

５０１．６２ ２０３．４７％ ２０６

，

２３１

，

７８１．５０ ６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８

，

２９６

，

９３８．２３ １１２．２６％ ２７

，

２５０

，

９６０．５０ ２２．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３７ ６．１４％ ０．３４０６ －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３７ ６．１４％ ０．３４０６ －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７４％ ９１．６％ ９．１４％ －３７．６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７４％ ９１．６％ ９．１３％ －３７．６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０

，

１５１．５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６

，

０２２．７４

合计

３４

，

１２８．８５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

，

９９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洪其海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周可悦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谭阿龙

５４０

，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０

，

９５６

徐浪

３６８

，

２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８

，

２５５

蒋朝晖

３４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４

，

６００

顾百富

２４６

，

１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６

，

１８１

西藏星宇投资有限公司

２３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８

，

０００

王锡楠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

－

长盛同智优势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７

，

９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７

，

９０３

李华锋

１５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５

，

００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詹立雄

２２

，

３６８

，

０００ ０ ０ ２２

，

３６８

，

０００

限售承诺

２０１４－６－１５

曾丹

１７

，

９５２

，

０００ ０ ０ １７

，

９５２

，

０００

限售承诺

２０１４－６－１５

北京银信长远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限售承诺

２０１４－６－１５

厦门金利众成

电脑科技有限

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限售承诺

２０１４－６－１５

朱元辉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限售承诺，高管

锁定股

－

合计

５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５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 －－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１４

，

２６３

万元，较期初

１７

，

６１３

万元减少

１９．０％

，主要是由于三季度交货的系统集成项目，设备采购需

预付部分货款，而收款滞后；同时报告内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购置以及

２０１１

年股利分配也引起公司货币资金的变化。

２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１４

，

２１８

万元，较期初

６

，

９１３

万元增长

１０５．７％

，主要由于公司上半年跟踪的一些大型系统集成项目相

继在三季度落单交货并确认收入，其中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项目新增应收

６

，

５３２

万元，预计将于四季度收回大部分货款。

３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４８５

万元，较期初

３２７

万元增长

４８．２％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规模增加，同时个别

ＩＴ

基础

设施服务项目所使用的外包比例较高所导致，将会在以后各期确认收入时逐步核销。

４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６８１

万元，较期初

２２８

万元增长

１９８．２％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的投标保证金、员工业务借款、合作单

位的往来增加。

５

、存货期末余额

６３０

万元，较期初

５１１

万元增加

２３．４％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采购的系统集成项目所需设备截止到报告期末

尚未交付完毕，而公司维持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所需的备件库存处于正常水平。

６

、无形资产期末余额

２７８

万元，较期初增加

２２９．９％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购置

ＩＴ

基础设施服

务管理软件以提高公司的

ＩＴ

服务管理水平。

７

、长期待摊费用报告期内增加

１２２

万元，主要由于公司为提高品牌形象而发生的会员费。

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

６３

万元，较期初增加

２２．２％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坏账准备计提的增加。

９

、应付账款期末

６

，

０３２

万元，较期初

２

，

１１８

万元增加

１８４．８％

，主要由于三季度交货的系统集成项目，已完成采购，但未全

部对外支付货款。

１０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

４１０

万元，较期初

７３９

万元减少

４４．６％

，主要由于公司在三季度发放了上年计提的

２０１１

年度奖

金所引起。

１１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２２３

万元，较期初

１７７

万元增加

２６．１％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的系统集成收入确认的增加，导致应交增

值税的增加。

１２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１５

万元，较期初

５６

万元较少

７２．８％

，主要由于单位往来款减少所致。

１３

、股本期末余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较期初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加

１００％

；同时资本公积期末余额

１３

，

８５４

万元，较期初

１７

，

８５４

万元减少

２２％

，均由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４

、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

８

，

１４５

万元，较期初

６

，

２２０

万元增加

３０．９％

，主要由于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２

，

７２５

万元，同时分配现

金股利

８００

万元。

二、利润表项目：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０

，

７６１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３

，

５４６

万元增加

２０３．５％

，主要源于报告期内系统集成业务收入

的快速增长和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收入的稳步增长。 其中系统集成业务收入为

８

，

３１１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１

，

２８１

万元增加

５４９％

；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收入为

２

，

４４１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２

，

１０６

万元增加

１５．９％

。

２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成本为

８

，

２５３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１

，

８６２

万元增加

３４３．２％

，主要由于公司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时由

于报告期系统集成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超过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收入的增长速度，而系统集成业务的主营业务成本率要高于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因此主营业务成本的增长率超过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３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

８９９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７８５

万元增加

１４．５％

，主要由于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扩大经营规模和开拓新

市场，销售人员的增加而引起人员费用、差旅费和客户招待费用的增加。

４

、报告期管理费用为

５２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３４９

万元增加

４９％

，主要由于研发人员的增加和薪资调整引起管理人员整体

工资的增加。

５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

－１４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２５

万元减少

４５．６％

，主要由于去年同期的募集资金金额高于报告期，而导

致利息收入的减少。

６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

３５

万元，而去年同期为

０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因上半年自有软件销售的增加而收到的增值税

返还。

７

、报告期内所得税

１４３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６４

万元增加

１２４％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的利润增加而相应引起所得税的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７４１

万元，净额较去年同期

－１

，

９２６

万元增加

９．６１％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加强

对应收账款的清理力度，清理收回一批账龄较长的应收款；同时公司管理层加强了大额应收的直接跟踪力度，几个前期大额

应收在报告期内陆续收回；同时由于三季度交货的系统集成项目，已经支付大部分设备采购款，而回款相对滞后，造成报告

期内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２

、报告期内筹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８０４

万元，而去年同期为

１６

，

９０３

万元，主要由于报告期内执行

２０１１

利润分配方案而支

付现金股利和相应的手续费；去年同期因首次发行股票而收到募集资金。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报告期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计划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１

、公司保持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系统集成业务取得重大进展，几个大型系统集成项目相续落单，系统

集成收入大幅增长。 虽然市场开拓和软件研发导致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有所上升，但因收入增长超过费用的增长，因此报

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公司主营业务实现了较快发展，实现营业

收入

１０

，

７６０．５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３．５％

；实现净利润

８２９．６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２．２６％

。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２０

，

６２３．１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１．２０％

；实现净利润

２

，

７２５．１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４２％

。

２

、公司继续加大服务产品和软件产品的研发力度，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产品和新版本的

ＩＴ

运维软件产

品，在市场的推广中赢得客户的认可，保证了

ＩＴ

基础设施服务收入和

ＩＴ

运维软件收入的稳步增长。

３

、公司

ＩＳＯ２００００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认证评审，相应的

ＩＴＩＬ

软件工具调整完毕，将进入实际的运行落地阶段，这意味着公

司的

ＩＴ

服务标准化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增强客户的满意度。

４

、公司募投项目均按计划如期进行。

二、未来展望

公司将继续贯彻执行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计划，进一步加大服务产品和软件产品的研发力度，提供更多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产

品和软件产品；进一步完善全国销售网络的建设，同时构建起公司的渠道销售体系；加快募集资金投入和收购兼并步伐，千

方百计地促进公司主营收入增长。

另外，公司已经了完成对全资子公司北京银信长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工作，合并之后将更加有利于整合业

务、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进而提高公司的运营水平。

四、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詹立雄

以及曾丹、北京银信

长远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厦门金利众成电

脑科技有限公司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截止本报告期

末，所有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情况

公司股东洪其海、周

可悦、朱元辉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截止本报告期

末，所有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情

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述股

东所持限售股

份到期解除限

售，承诺履行

完毕。

公司董事詹立雄、曾

丹、朱元辉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

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

内不得转让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

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

间申报离职的，自申

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截止本报告期

末，所有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情

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詹立雄，主要

股东厦门金利众成电

脑有限公司、北京银

信长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和曾丹；

为避免同业竞争，上

述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分别向本公司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函》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

承诺期限为

持有银信科

技股票期间

截止本报告期

末，所有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情

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詹立

雄。

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没

有为职工缴纳住房公

积金，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詹

立雄出具承诺：

＂

如应

有权部门要求或决

定，发行人需要为员

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

因未缴纳住房公积金

而承担罚款或损失，

詹立雄愿无条件代发

行人承担上述所有补

缴金额、承担任何罚

款或损失赔偿责任，

保证发行人不因此受

到损失。

＂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截止到报告期

末，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詹立

雄严格遵守上

述承诺，没有

发生违反承诺

的现象。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

，

７８４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６．４３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说明：公司应以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议案的日期

作为变更时点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

，

１０９．０４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ＩＴ

运维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

否

８

，

３００ ９

，

８２３．５９ ２５６．３７ ４

，

５６２．２ ４６．４４％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ＩＴ

运维管理系列软件研

发项目

否

３

，

２００ ４

，

０２４．４ ６０．０６ １

，

５４６．８４ ３８．４４％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１

，

５００ １３

，

８４７．９９ ３１６．４３ ６

，

１０９．０４ － －

不适用

－ －

超募资金投向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项目

否

５

，

２８４ ２

，

９３６．０１ ０ ０ 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５

，

２８４ ２

，

９３６．０１ ０ ０ － －

不适用

－ －

合计

－ １６

，

７８４ １６

，

７８４ ３１６．４３ ６

，

１０９．０４ － －

不适用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募集超募资金总额

５

，

２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公司计划以超募资金

２

，

３４７．９９４

万元补充原募投项

目资金缺口购买固定资产，

２０１１

年已投入

１

，

３９４．８６

万元。 本报告期内又投入

１５５．３２

万元，累计投入

１５５０．１８

万元。 截至目前剩余超募资金

２

，

９３６．０１

万元尚未制定使用计划，公司正在围绕发展战略，积极开

展项目调研和论证，争取尽快制定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同意将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３５

号北京安华发展大厦第八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主体的议案》，变更后将由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ＩＴ

运维管理系列软件开发项目”。 该议案

已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至董事会批准

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截止报告期末，已使用

３０００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截至报告期，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用于承诺相关项目的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三）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应派发现金股利

８００

万元，当月派发现金股利

４

，

５１５

，

２００．００

元，其中

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４４８

，

４５２．５２

元，应代缴

ＱＦＩＩ

所得税

６４．００

元，由于当月实际支付现金股利时已过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期，

因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内实际向股东支付税后现金股利

４

，

０６６

，

６８３．４８

元。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应付未付现金股利

３

，

４８４

，

８００．００

元，以及当月应上交国库的代扣个人所得税

４４８

，

４５２．５２

元和代缴

ＱＦＩＩ

所得税

６４．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公司支付了

６

月应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同时支付了剩余的未付现金股利和代扣代缴对应的个人所得税

３

，

４８４

，

８００．００

元，截止报告期末，全部现金股利

发放完毕。

（六）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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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G20121012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发出通知。 此次表决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0

日

-10

月

1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0

日

15:00

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三楼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6

名，代

表公司股份

941

，

731

，

1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3.7046% %

。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名，代表公司股份

900

，

056

，

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9.5579%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4

人，代表股份

41,674,71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467％

。

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成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该议案需逐项审议

（

1

）发行公司债券的规模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2

）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3

）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4

）发行公司债券的利率水平及确定方式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5

）发行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方式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6

）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7

）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8

）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场所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9

）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方式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10

）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

11

）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941

，

720

，

0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26%

，反对

15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16％

； 弃权

10,90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1158％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

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L20121012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服投

资

"

）通知，获悉华服投资

2012

年

1

月

17

日质押的

5000

万股股票（公告编号：

L20120120001

）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已解除质押（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4.98%

）。

同时华服投资为发行信托的需要

,

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4200

万股股票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8%)

予以质押。

上述解押与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华服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81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80.6％

，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额为

399,018,

368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9.70%

。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2-26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1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开始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1

日

9

：

00

。

2

、召开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

贵阳市金阳新区中天路

1

号

)

。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总体情况：

本次大会到会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611,453,25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78,812,292

股的

47.81%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票

611,453,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B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章程条款修改内容如下：

第一百零七条

"

……（三）决定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

现修改为：

"

……（三）决定公司中长期战略；（四）负责公司预算管理，决定公司年度预算；……

"

第一百一十条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报股东

大会批准后执行，并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以下权限范围内审议重大交易事项：

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董事会在公司拟投资项目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的

50%

以内决定投资事项；在公

司拟资产处置项目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以内决定资产处置事项，资产处置指公司为日常正常生产经营、投资

等需要，对现存资产的出售、投资、租赁、报废以及内部转移等经济事项，资产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应收款项、股票基金等金融资

产、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决定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短期投资和风险投资（上市证券、期货和

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投资）。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允许范围内批准总金额

1

亿元以下对资信良好、经营正常的控股子公司的贷款及

履行与项目开发有关的重大合同给予担保。

（一）审议并决定以下关联交易事项

1

、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就同一交易标的或者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内）的关联

交易；

2

、 按交易类型或者同一关联人预计的全年发生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内）的日常关联交易；

3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就同一交易标的或者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下）的关联交易。 ……

"

现修改为：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报股东大会

批准后执行，并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以下权限范围内审议重大交易事项：

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董事会在公司拟投资项目单项标的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的

35%

以内决定投资事

项；在公司拟资产处置项目单项标的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以内决定资产处置事项，资产处置指公司为日常正

常生产经营、投资等需要，对现存资产的出售、投资、租赁、报废以及内部转移等经济事项，资产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应收款项、股

票基金等金融资产、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决定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短期投资和风险投资

（上市证券、期货和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投资）。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允许范围内批准总金额

2

亿元以下对资信良好、经营正常的控

股子公司的贷款及履行与项目开发有关的重大合同给予担保。 决定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等用于符合章程规定用途的单

笔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

以上的融资及为此融资履行的担保、抵押等事项，批准单笔计提减值准备

1

亿元及

以下，核销单项损失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

10%

（含）以下的各项损失。

（一）审议并决定以下关联交易事项

1

、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就同一交易标的或者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内）的关联

交易；

2

、 按交易类型或者同一关联人预计的全年发生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

3000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内）的日常关联交易；

3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就同一交易标的或者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下）的关联交易。 ……

"

第一百一十二条

"

……（六）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遇有土地招投标、矿权出让竞购等紧急情况时，根

据经营计划和经营班子提议，对单项标的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25%

的房地产项目投资事项和矿产资源开发投资事项

等进行决策，事后通报董事会并备案；……

"

现修改为：

"

……（六）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遇有如土地招投标、矿权出让竞购等情况时，根据经营计划

和经营班子提议，对单项标的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20%

的投资事项等进行决策，事后通报董事会并备案；……

"

第一百一十二条

"

……（九）任命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十）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现修改为：

"

……（九）任命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长办公室主任；

(

十

)

负责公司预算管理委员会工作；

（十一）审议并决定以下关联交易事项（本人为关联方除外）：

1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就同一交易标的或者同一关联法人在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金额低于

300

万元或低

于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的关联交易；

2

、按交易类型或者同一关联人预计的全年发生额低于

300

万元或低于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内的日

常关联交易；

3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就同一交易标的或者连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积金额低于

30

万元的关联交易。

（十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一百五十六条

"

……公司应重视对股东的合理回报，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在利润分配办法上，可实行现金、股票

或者以资本公积转增的合理方式及其他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合理方式分配股利。

在公司盈利状态良好且现金流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公司应于年度期末或者年度中期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于年度

期末或年度中期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年度或年度中期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具体现金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如果当年公司项目资金存在需要并且项目预期收益较好， 对可分红资金的使用有利于实现股东中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目

标，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可在当年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在实施利润分配时，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

资金。

"

现修改为：

"

……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应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公司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三）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如实现盈利，董事会应向股东大会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如实现盈利但未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

案，则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

意见。

（四）在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可保持公司股本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五）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的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六）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采用如下决策机制：

（一）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结合公司的盈利情况、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资金需求情况、社会资金成本以及

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并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详细

记录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的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作为公司档

案妥善保存；

（三）董事会提出的分红预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时，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利润分配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同意。 公司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

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四）公司会计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五）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分红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与说

明原因，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应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六）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分红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2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票

611,453,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B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应条款的修改。修改后的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佘雨航、禹龙国。

3

、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

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股票简称：力帆股份 股票代码：

601777

公告编码：临

2012-05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

"

） 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协议 （以下简称

"

协议

"

）， 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代理发放

12

力帆

01

（代码：

122185

）、

12

力帆

02

（代码：

122186

）兑付、兑息资金。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

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

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59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与

里卡多英国有限公司

签署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近期与里卡多英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

EG01

汽油直喷发动机性能开发合同》，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合同双方

1

、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力帆乘用车

"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拥有先进的冲压、

焊接、涂装、总装、汽车发动机生产线，以及整车动态性能检测线，为国内领先的汽车生产制造商。

2

、 里卡多英国有限公司

RICARDO UK LIMITED

（以下简称

"

里卡多公司

"

），作为一家在伦敦证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是

国际领先的咨询公司，提供产品更新、工程设计、环保技术、战略决策等咨询服务。 其技术的优越性在所服务的汽车领域表现尤

为突出，其关键技术包括：低碳汽油、柴油、混合动力、燃料电池动力、最先进的传动系统、电控软件开发、车辆系统集成以及最

新概念的风能发电、潮汐发电系统设计。

二、 合作开发意向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双方一致同意，力帆乘用车与里卡多公司共同进行

EG01

涡轮增压汽油直喷发动机的燃烧系统开发，里卡多公司根据

双方确认的项目建议书和时间进度表完成并交付与开发项目有关的技术开发工作。

2

、 力帆乘用车和里卡多公司将指定工程师和其他人员组成项目管理小组并在英国设立办公司，主要负责协调和管理项

目的顺利执行，里卡多公司和力帆乘用车各指定一人作为小组经理，且里卡多公司将指定一名有经验的工程师来管理整个项

目，其将向各方指定的项目经理报告。

3

、 本合同总金额为

95

万英镑，力帆乘用车将根据项目进度分期支付费用。 每一节点里卡多公司应将转移相应的技术成

果、技术材料和资料给力帆完成该阶段的交付，交付时由项目经理通过共同签字确认工作，交付可以通过邮寄或者当面递交的

方式来完成。 力帆乘用车和里卡多公司一同对交付成果进行验收，并就评审结果出具验收报告，或者根据力帆乘用车的决定由

里卡多公司单独进行试验，并向力帆乘用车提交验收报告。

4

、 里卡多公司有权自行决定将合同项下的、无论是否与服务质量有关的权利或义务分包给一个或多个关联公司（即所

有的附属公司），并书面通知力帆乘用车。 里卡多公司应当根据协议规定对分包方的工作负全部责任。

5

、 产生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所有知识产权、技术秘密（包括申请知识产权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图纸、计算机程

序、计算机模型，以及相关的技术文献资料、试验数据等都将归属于力帆乘用车。 力帆乘用车将给予里卡多公司非排他的，不可

转让的，永久性的，免费的许可证（但是没有分许可的权利），使里卡多公司可以进行内部研发和力帆乘用车交付的其他工作目

的使用技术成果，没有力帆的事先明确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6

、 合同将从力帆乘用车主管政府部门签发本协议的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证明之日起生效。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力帆乘用车与里卡多公司合作开发的涡轮增压汽油直喷发动机将会达到中国第三阶段油耗和欧

6A

、欧

6B

排放标准，为力

帆乘用车提供在中国和国际市场的应用潜力。 该项目是里卡多公司与力帆基于早期双方在小型汽油机的项目而奠定的长达

6

年的合作中最新的一个项目，新的发动机能够适用于力帆未来一系列产品的应用，为其提供在国际上也具备竞争力的燃油经

济性和低排放的标准，大幅度提升力帆汽车产品的综合竞争实力。

四、 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于意向性合同，尚需满足条件后方能生效，其具体项目的实施将根据双方确认并不时修正的项目建议书和时间

进度表，所以在资源配置、项目执行及运营等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

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12-037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0

月

21

日，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在福建省泉州市签署了

《中化泉州

1200

万吨

/

年炼油项目

38

万吨

/

年硫磺回收联合装置设计、采购与施工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

"

合同

"

，合同具体介绍

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1-033

号公告）。

目前该合同履行情况正常。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中化泉州项目

38

万吨

/

年硫磺回收联合装置设计工作完成工作量的

90％

；

采购工作继续进行合同订立及履行；施工工作进度符合预期。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共实现营业收入

17162.59

万元，累计收款

20249.10

万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50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0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启用新标识及新域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进一步体现和提升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产品和服务的专业性及持续创新的能力，并遵循绿

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更好地诠释公司关于

"

专注精细化学品领域，持续创新，优质服务，为人类的健康生活做出贡

献

"

的使命和

"

做全球领先的精细化学品定制服务公司

"

的愿景，即日起公司启用新标识 ，新域名：

http://www.lian－

hetech.com

，同时公司证券部的联系邮箱变更为：

ltss@lianhetech.com

。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

S*ST

天发 公告编号：

2012-030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登门拜访、热线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途径与部分流通股股东进行了

交流和沟通。 根据沟通结果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维持不变。

特此公告。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2471

股票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2012-068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接到二股东宜兴市康乐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康乐机械

"

）的通知，康乐机械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6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0%

）质押给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办理期限为

36

个月、金额为

1.2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和银票组合授信，双方已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为自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理之日起至

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康乐机械共持有公司股份

16,635,8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康乐机械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16,63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0%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３１

证券简称：银信科技

2 0 1 2

第三季度

报告


